
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華岡璞玉獎學金 

碩士班  申請表 
 

姓名  學號  

電話  E-mail  

入學管道 
□ 甄試入學 

□ 考試入學  

學碩一貫 
修習課程 

       門  平均分數        

每學年 

學業成績 
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加總 

學年成績

平均 
     

全系（組） 

同年級排名 
     

資料檢核 □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   □ 成績證明文件(附於申請表後) 

切結 

1.受獎學生保留入學資格、註冊後至獎學金頒發日前辦理休、退學或申請保 

  留學籍者，則取消其獎學金領取資格。 

2.受獎學生自退學或轉學之日起，不得繼續享有本辦法獎助學金，且須繳回 

  當學期已領取之獎助學金。 

3.碩士班受獎學生自休學之日起，其受獎資格取消，不需繳回當學期已領取 

  之獎助學金，其復學註冊後，不恢復受獎資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

資料黏貼 

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反面影本 

  

 


